RIS S A 2k
I14# &35 3 5435

R 2 T
FRRILA R PR R

W
" S G R

2 T _RIE A Rr %

WA TAEY R

FEAFTLARFFEPE 2o

P E ARG RORAEEME 2 0 M ARII4E127 18P 7

R S g B AT

AP L Linen A 2 p AR
Iogme o REFEJIFF AT

—z—gFgL_ ‘F‘—L__,E_r_v\ﬂ'}lj
B o

n

;;x:?’%@&ﬁ%é\%’%o

AL R A AT E R AR K A LA BEEG T ER
7o A2 UATE RSP E LHF Lo~ s REFEE

Bk EES s B2 A FRRR ] N e o A
BAREE AT LT 3 B VEER I $ 255
ﬁ$hyﬂﬁ£wwv id@:w%,@ﬁmzﬂﬁ@@
irl?‘(”" }‘5)512 460~ » 2 p A= R AxE Y p
ér\,up %‘Bi EJIFE%EE 2 I o At ARB Y §
L& %F *—3385 569~ & 4 (A% % 86\93;1)0“%2}'37j
R AT LR o BRI R o B A

;\ UK 1 A

SV RAAEIBMAKSFLTETRIER LMY 2K (1

%— 7



f2 o LML R 2§ AL (T e A R W E(T L
U1 AE) o Mg T ﬁaﬁﬁi’”?f%i”v o iR E ek 1
T& ], 100~ ; *»Fief K1 (T2 2ZT700~ > % F iTw %ﬁxﬂ
T E MGG ARIEFEM (TSI ) X ¢
%A*MEW BRI N ERE B ENGI R LR
THFR2H IR FFESIISEL TP B E S 1 AR
Foigik &AL A o AL RS R 11 424K, 820,5
807~ 5 I 2 22p £ &1 %2830 1 4240132, 000~ 2 % 14y
1 AR A 145100, 000~ > & A% 28 1 42k 37279, 949~
AP i 2 %183 2T 40105, 620~ > £3+385, 56
9~ R LW o L 2 Jpotw AL B3 R 28 A 3 4840 0 Frid
MAIESG > FIP B A TH O BL TR RRL WS kX1 4R
T A Bt A p FRAZEFH4900F %158 2 % 5000F % 1
AT R B bR 1 4220385, 569%21&.& o I
A AERRE G RWIFRE R ITHE R 4 B i1 AR
SRM PR L > TAE R 0 Bk “‘%i‘g\ﬂiﬁ B 1
doo A RBERALACHAFDEZ LBEP OB
385,569~ » 2 pAs R AEE R pATFH R L
#%M Bt B2 1A O EHEF > E e & BT
AR AL R L E T RATE R
ﬁiv*”’%ﬁ)* FHRRFRELT YRR 20 (THRT 2
F)ke He Riv14e, F R4 RERZOGR I > BK
T %}_v‘ Z IR ELITAS & AABLIFEH » B AR
Bz REBEXIIELS I RA%IT > S35
5 N it R Bk FE ], 100
w7007~ - kF Fa K ‘E_fé;ﬁjlﬁiﬁﬁ‘ c AL e B RA D
#2352,052,580~ « HF 7 %
230279, 949~ > &3+385, 569 #\d A M R0 A
FOI142067 Sz & AFADEF - FEFFHDHE CRY
%F’ (s RA 4@ F R AdRTH A RLFREFRY
#7385,569~ » T @ ITd o ¥ RA W I HF G dott R GRE

~
“ﬂt
P
=3
Nt
>§t
[U—
o
Sﬂ
=p)
Do
P
9 |
.
B
N}
N =
)



6%%%%#%%ci%.’f%@n3ﬁ5@23pﬂwiﬂaag431,;ﬁ
BT *:"; % % 394, 450
i’éﬁé&%%fﬂﬁ’ = %Lwﬁﬂ;@

IR AR 2GR R 3;;35 » L Fpe s ¥

B R 2mES L (Do 2 IR B EEF A

fh B EF o

= ~did twaﬁi (A ¥ $153F)
a

AEREZIRKELITL & A },%14‘;‘.%":?(?’?}5:1%1> > b33
HZIARIFERPE NG IFFRE T TR &‘1'1 100
~ o AT R T& 700~ > &g iTwm -g_" a1 42

Es e i ha ,3 £ 1421 42202, 052, b80

B RS L1518 1 2% 7 25205,620~ A /> 4k
230 113#572 22p & %% 100,000~ R+ > & 4105, 6
207~ K i e

(P4t 2 52113852 22p i R4 k£ 1 2% 28 1 422132, 000
ooy ARDT9, 949 A oo

B)E2 p113#E52 23P A2 AL &H % 17 i £ 147 -

o~ Atz S8E (A2 $153F)
(a1 fF) P 2R &2 5490/ 5138 2 55050 %1
BRGERARL S X1 82% 1 A &F 20105, 620~ %
% 28 A 1 30279, 949~ » £3+385,569~ 5 3 m12d ?

(O 2 Az T 2 Bdc B P 2 230 0 A RBRHTHA A

(ﬂﬁﬁﬁdﬁﬁfﬁéiA=Vi’—%éﬁ*%%$—$;lﬂ%’

BRI TRS s BHEMZEZN PRI TR AES
2o mIER ‘f**‘ B> 1T A2 0 X2 54900%
FIE ~ D00 F1E 2 P2 o X 2 %0 > 5d §F

I
CERABEE S G EEE A S FRM S B R

b
i
mj



%E%ﬁﬁ,$i4—%ﬁ%§iﬁ’ﬂ§ﬁﬁ1%4@ﬂ
’ﬁf;,é’-%?;i:ﬁ_,f’—‘ﬁ ;ﬁi/é"' TR FE ”T’ﬁ T"gifiu Ky
KA B A K S L A LR ¥ LEYFL LR
s FEA E&%ﬂ%ﬁmg Ho AT EALAZ g2 (K
BEl10# B 5 FF R1365L 5479 FR) - F F A ER
SLAES ) S I ”rs'avtf”‘ NE O ZHF R4 Eons
if%‘f;%%? “’Jf«?i p%a\ﬁm - [AE-UPANCNS Bl

7\
<
pre
o
[u—
[S—
(O]
JFH\

%

=

(“
wom ow

f‘;
;\:g L

J

T

- s

S

)

P

2.
IR GFHEIE B (k2RI F
27%%%*%1% SRR -

Cet HE2iwLzIFRITEFLIE(FEHR LT
WOZ BB BERT 7 ke B2 Livafe . L #EIF1 4%
P2 TR RI FA S S AR (TE
@%“lm$§ilﬁbéﬁﬁﬁ%ﬁ,ﬁﬁﬁjﬁ%
Ho Wr BT AR AU TR E Rk
1,100~ > T ivdr K1 (v H ZT00~ > &7 ivo FEHKE
FAARF @AY o R A 1 fe % B AER
Bifed ARl > 3 EF) 52150 R BHE T %
SR OPBEAS REA 23113857 22p B4 L2 N4k £
2 g RLINE? &7 0 TN s |wRam?is 4 2 \-'%;‘;%*nifff

54 REJE | ot 2w R TR
RRA - BB T IR RS et A R R B & h

%’K/»\fé.i— Eeh AgHEiewr ko A RBRETEEW RS N

-t kg - T A (AREFIITE ) %%

A1 iFEE  RLFEA2E000% hE AT 0 TR

RBREA ST 0 RRUE R AR 0 Eap R 0 328 oh

- BRI Twi‘é’f‘h s DM S ) e IR R

N a?’Kf,’TEKﬁ_i{S:} Mo WA | REw R T2

bipinpl e sed | Age, 0 OOOR 27 1 v o)

==}
s
e
\4
X
2
;:qu‘\
o
(w

W
a3
$
a3

sl
w3
M
|~
|
o
s
A4



T KT ARPE R AR (RWEFTI69F ) R4
113#57 23p Ak 42 Mkl ¥ 2 @M HLINE® £ 7
TR RAEGINE > RARPIAE PR G R
A7 (MBS 11TE ) » LR » R&113#57 22p £ 1
R A 0 A RO E p ISR M 1T AR
L RRER RS T AT REEEIS IR EBEY

&
HofgRI2Tirkid o B dL1ET O Bk
£

11335§ 229 Eag ER M U P Y IR Y
FEAZELHL A F 2 S L R
2B AFAAMO T SR B ?E#\,TU*‘,E fs 2_ &
FIEBM G2 IREEAT I HFY9T 2 Z 98
S 2 A EBFTP R KL AL LTS RE YT
T EZF A 0 P BRI LG THEIPEL EL oL
Pl T P2 RHP RS AL R 2 AL 1 BRY
Fp RS e o B ERG 0@ L adges

o dBERE %]~ 28 1 Add A~ %5 105,620~ ~ 27
9,949~ » £3+385, 569~ At > 2A A LR(AEF]
3T ) e B2 & X %490/ % 17 ~ %505i% % liﬁ%kﬁ
GEIARZ R 22 EN G R B d DA
37385, 569~ » TG Ix o
G2 iR L3 1 G s Ze (BFED) 7T 4 % At
o RARLE LB R *394,450~ > FERL 2 1 REF
.‘?.%:f:\[ﬁ’z%'-‘“r@p.u Bf‘%d&ﬁt”*if PR
3 ARAR R 5SS 2 C fEEwGt o A2
ﬂ%@a%pﬁ%ﬁééﬁ‘%ﬁﬁ RS ~B I P
EFPwE 2 ABETEH P FEIL 200058 - 11
MEFLHE R R 2 LTI 2Z FTREPBRLITLSE I 4
Brep Faor FlIFREBARIET AN R T
BoEERALIA CHIBTeFATRAD o A AL TE
A B3 2 A IEO-11 X BARH (B L %1433 1447 )2 ¥
AP HP A B L 113E47 22p (2 (FPFRF 547 20p %0 )% &5

ﬁf
-
ETINS
C?«‘
N
i

-]



TR (L ERER A5 5P T ) 0 X AP GFFREF TR
B2 2B TAERE R IR RFRRLE S A
iiﬁiﬁ%ofagﬁﬁilﬁ%WHwﬂ%%ﬁ%E!
2 ]13#5 P 4p e 21 5 pEITPASBEE SR
Fok&EIIIP wAL L x-‘}% = 30205, 6207 ¢h 2. H 4
DI A2201,820,580~ » B E 2 22p A A I A2E10
0,000% » bt B EATY 21 AFEGFRR LS 472 2

@’ﬁﬁﬁ@%ﬁﬁﬁﬁﬁ%ﬁ’%§$$@iF@#%’
FAENAHEPFLF ARTITEAFIF2ZIT o RY > R
113579 4p &4 2 % S 4Rl 4 2 @ M HALINEY » % @ 3z
%P

N

4

R S )
=
4
-
—
‘m‘l; I |
C
‘ﬂ*m‘*

E
-F

S S L A D R T
R FETE S o~ Dipddae 2o R
‘@:rmﬁw%ﬂﬁéﬁmé%&,%u
oy o RETE L TAEA L FES
= £ O BINS G dp RS BB
r%mm1%%%$éiﬂ¢ﬁ%JJ,ﬁﬁgﬂw
" (FRE H0II43T ) L REII3EL T 4P =
1 E X RER ﬁffu,%—iﬁl_;%fﬁ o IR AT R4 %l‘}%ﬂé
Wlmr > ¥ F)a4 i3 A RAA R E 2288 Hi ]
3
1

R
5
.

(8]

S
o
W

-
1
ﬂn‘-‘
P8
e
=i
ﬂ

—\

TeH vy 2 %nﬁff R AF A sl62 M 6-2(11
E679p 272 17p EFF%“‘)%EH%&;‘ﬂ%ﬂ,féﬂﬁ”ﬁi(%g%%%i
45F )% A 7E6-32 113762 20p 2 AR (F7 % 5 147F %
AREFL3F ) ARGFERE I BT LA iR
B oMARYFAZRTRET ST 220005

ﬁ’ﬁOOOQ%W&ﬁﬁlﬁﬁ’gmﬁﬁﬁ%%&%a
FRAACKH#EE ) L RS AR BRITL RN
¢T@+Q lw%gép$4ﬁwsrﬁ,5@g3}161%,;4m¢,¢
S 3 > BEAA ML TR T, g 44 - B 4
» Fle g okt o AT @’fjﬁgﬁéii IR R
BiPE X R {ep 2 /)a g > g RFIRRT )aim ’
R B REFE R RETRE T B

mﬂvlq-ﬁ;;"m

w®
St
mi



B A K E FQ:/F e 'iqualf'ﬂ' ’
/jaLEE’. » TEO-3PR P A M F oo e ’iﬁ% Ak § 3 B
B <u%wwz&@5”%&:@?)@%%
i‘iia*'jéi GO PR FHEpEE 22 Es
ed 59421067 ) ¥ L > OOOE e /z e n 4 35 1 &
P F kR MR AR E I SR AT 0 RS
FE RA T RAIEEI 4P e R G
A F AT ARGGE D REES > BFRYF X%
Ao ?'Pgipﬁﬁxﬁff%‘»%iﬁ R EAEFFIETE S

‘ﬂ
‘7-.)_
T
G

—mh
=
—te
;—‘\
>~

(o

FoRREWIRIPEF 2ARATE AL LBl
¢@gﬂ@ﬁ%&%%ﬁ’ A l8p I 2 EHET
AR LRI Lo OOOxﬁzli“aﬁﬁ
6-2~6-34rF 2ih > hRA 1 TA RFE2 1 E e VAR

%?%%%ﬁﬂi%ﬁ&4»$4§%ﬁgmﬁﬂ%%%$wl
F) B FHmFE113E8Y 229 297 26p » e R4 %1

p3® s 2kt OOO®M @ Sfew M Hh2 -k
FATE S AT R 3 R g AR AR =
Tt R 108 m8 % gt 0 Ak S LY L ka7
LT priz > B fed B R MEATE + 2 8 AR
6-48_F15 *hAEL G R o BT o1 ARk F RS

PR A R o AL *%£ L%%-Iéﬁg 5 B T
S xm RFAPELEIML  MERIFELRY § 3 &l

iﬁ’ﬁﬁ@%%¥A#é%ﬂi§iﬁﬁaa%&%ﬁﬁ
2B 0 pEES R 2 53}7‘% o AVt A 122420 84T
FREBRY ORI ABRBE T LIS Tl
oo rk RIS U B A R BT o

&S

G0 R RIPE AL AR QB 2 kBN G

T

.ﬁﬁéﬁéﬁiﬁ%&@ﬁﬁ%&i%Q%’iEH&%%@JH%&
2 2 pw]I3ELL? SP AT F P b #HFE P FO0H 2
UL » 53 32d > B3 BF o AR RAZ AL L BHP R
BERo AT I BEREELLEBERGE AR E Tt

CASS



B TARE 2RI A ABRFZE L o
liii:”b PR '5 BHARRER TS 22 R ER &

ARBTG5 T BT A

EAI NI U = 2L

NN #%\ ’/\ IJ— ﬂ‘ ]J— }%’, ‘;"—i‘z —‘.' —,ﬁ /:“_:_} ° ]2: i’ﬁ:;/\;z_ /;;;78 17%- N

UL

ho¥t

$3901% % 278 ~ 39215 $ 278 » L] ddrd 2 o
E Y B 115 = 1 ’ 26 2
REF== 2 F MBS
TR AP R AT o
B[P SRR AR 200 pow AR D IR o de

LR A ST 0 e HEp L RF AR

# E B 115 & 1 i 26 2
Tt o
oA 7%}‘»4 FuReR 205 0% 05 1 f230A 7 Rk R 1 BRI P o
L w AT )
KL 7% B 23 (~) =
1| et g1 A 14000 |[#2E3H3 21 4 FE
AfER 2 it’%%”f?:ﬁvﬁZiﬁi’
2 BBy mAR 7,000 | c2724p==
ApiELE
3 |¥ BT Y 28,800 |#E6-1:1 A ELEH
R 20, 000 5;1 :;1 B AL AT R B A
e 4%3#“@&— 3
5 |FEA % F B ALEEB] 20,000 [*t113#519p % > B
aﬂ% oAk A E Sk 4 A
420,000~
6 sk dh T R K| 236,250 | #E6-2 1 i H
2 3 ﬁﬁw % X 63 1 MR L
F IR wEE L

J,J; i lA;IFTK%F
o fib?!f,%ﬂtﬂ R

$N\R



(\ER)

T (¥ ¥ chgbi ks | 53,900 |[AFE64:FFTEAEFH
AT R DD I8 wm¥
2 & g e L o AR
LT E A
At
8 |~ F WB%FF 14, 500 fp @ 27000~ ~54 &
X 7,500~
R 394, 450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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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訴字第43號
原      告  潘子晴  
訴訟代理人  張家榛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趙英傑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玖太工程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林正峯  
訴訟代理人  孫嘉男律師
當事人間給付承攬報酬事件，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承攬報酬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捌萬伍仟伍佰陸拾玖元，及自民國一一三年十一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本判決原告以新臺幣壹拾貳萬玖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，得假執行。但被告以新臺幣參拾捌萬伍仟伍佰陸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部分：
　　按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。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起訴，原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(下同)512,46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請求金額為385,569元本息(本院卷第86、93頁)。經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，與上述規定相符，應予准許。
貳、實體部分：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承包岡山空軍官校新建宿舍工程中之泥作工程，並將部分區域之打底粉光工作分包予原告施作(下稱系爭工程)。兩造約定工程報酬計價方式以施作打底及粉光工作每坪1,100元；施作打底工作每坪700元，依實作面積數量估算分期給付承攬報酬(下稱第1期工程)，於施工期間又追加女官宿舍3F、浴廁、戊梯屋突及屋外等部份打底粉光工程(下稱第2期工程)。嗣雙方於113年5月7日結算第1期工程款，迄至同年月11日止，被告共計給付第1期工程款1,820,580元；同月22日再給付第2期部分工程款132,000元及第1期工程部分未付款100,000元，尚餘第2期工程尾款279,949元及被告自行扣下之第1期工程保留款105,620元，合計385,569元未給付。原告乃據此向被告催討第2期未付工程款，卻遭被告拒絕，因此發生爭執，被告即要求原告離場，系爭工程契約因而終止，原告自得依民法第490條第1項及第505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被告給付前揭未付工程款385,569元本息。至被告主張原告有施工瑕疵及未作場地清潔，由其僱工代辦而為抵銷抗辯部分，並非事實，顯係事後虛增之款項，並無理由。為此，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85,569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；㈡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被告係自岡山空軍官校新建宿舍工程(含地勤棟、女官棟)之得標廠商耀寬營造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耀寬公司)承包其中泥作工程，為求加快工程進度依約完工，將泥作工程中之打底粉光工作分包予4個工作包商，其中部分區域之打底粉光工作分包予原告施作，兩造約定工程報酬計價方式以施作打底及粉光工作每坪1,100元；施作打底工作每坪700元，依實作面積數量估算工程款。被告已給付原告工程款2,052,580元。固尚有第1期保留款105,620元及第2期工程款279,949元，合計385,569元未付，惟系爭工程耀寬公司甫於114年6月驗收，尚在保固期間，須待保固期滿無代墊修繕費用後，原告始得請求給付保留款，是原告請求給付保留款385,569元，並無理由。另原告於施工期間有如附表(被證6)所示缺失未改善，且於113年5月23日即未再進場施工，致被告嗣後遭營造公司要求改正缺失而支出修補費用394,450元，自得向原告請求償還，並與原告若得請求工程款之請求互為抵銷，抵銷後原告之請求亦無理由等語，作為抗辯，並聲明：㈠原告之訴駁回；㈡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擔保，請准免為假執行。
三、兩造不爭執事實：(本院卷第153頁)
　㈠被告承包岡山空軍官校新建宿舍工程中之泥作工程，並將部分區域之打底粉光工作分包予原告施作(即系爭工程)，兩造約定工程報酬計價方式以施作打底及粉光工作每坪1,100元，施作打底工作每坪700元，依實作面積數量估算工程款。
　㈡被告已給付原告系爭工程工程款2,052,580元。
　㈢兩造原結算系爭工程第1期工程保留款205,620元未付，嗣被告於113年5月22日給付保留款100,000元予原告，尚餘105,620元未付。
　㈣被告於113年5月22日給付原告系爭工程第2期工程款132,000元，尚餘279,949元未付。
　㈤原告自113年5月23日起未再進場施作系爭工程。
四、本件之爭點：(本院卷第153頁)　　　　　　
　㈠系爭工程因何終止?原告依民法第490條第1項及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工程第1期未付保留款105,620元及第2期未付款279,949元，合計385,569元，有無理由？
　㈡被告以被證6所示之應扣款項目及金額，主張抵銷前揭未付工程款，有無理由？　　
五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按稱承攬者，謂當事人約定，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，他方俟工作完成，給付報酬之契約；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，無須交付者，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，民法第490條第1項、第505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又契約之終止，有由當事人合意而終止者，亦有依當事人一方行使終止權而為終止之意思表示者；當事人一方行使終止權，其終止權之發生原因有依法律規定者，謂之法定終止權，亦有由於當事人以契約終止者，謂之約定終止權。合意終止為契約行為，於合意終止後，當事人間權利義務關係，悉依當事人之約定定之(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6號判決意旨參照)。當事人合意終止承攬契約後，倘未另有約定，契約當然向後失其效力，定作人僅需就契約終止時承攬人已完成工作部分給付報酬(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360號判決意旨參照)。契約終止時，自終止之日起，雙方之權利義務即消滅，承攬人於契約終止後，已無再為驗收合格及繳納保固保證金之可能，應認工程款債權之清償期業已屆至(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號判決意旨參照)。
　㈡經查，被告自岡山空軍官校新建宿舍工程(含地勤棟、女官棟)之得標廠商耀寬公司承包其中泥作工程，再將泥作工程中之打底粉光工作分包予4個工作包商，其中部分區域之打底粉光工作即系爭工程分包予原告施作，兩造間並無書面契約，僅口頭約定工程報酬計價方式以施作打底及粉光工作每坪1,100元，僅施作打底工作每坪700元，依實作面積數量估算工程款，為兩造所不爭。嗣系爭工程第1期工程完工，第2期工程尚未完工，兩造因第2期工程款計價及給付事宜滋生爭議，協商無果，原告乃於113年5月22日與被告法代林正峯之通訊軟體LINE中表示：「我做到哪裡?你給我算清楚給我，我明天退了自己找人來處理」，林正峯回覆：「但你做的部分一塊錢不會欠你，但你修繕的部分你放掉跟你修繕的部分做一半的，我絕對扣回來，叫人家修繕花得比較多，我一定多出來的錢一定算在你那裡」(本院卷第117頁)…；隨即於兩造工作群組，被告法代之妻○○○向原告表示：「現在別說這麼多了，你做得不舒服，已經請你離場了，該算的一定會算給你，就這樣」、「既然讓子晴小姐做得那麼不開心，那你現在趕快離場，別再囉唆了」，原告回覆：「不然在這裡跟你玩啊！廢話」，○○○再表示：好啦，別廢話了，東西趕快準備趕快退場」(審訴卷第71、69頁)；原告復於113年5月23日與被告法代林正峯之通訊軟體LINE中表示：「你們要求我推(退)出去，現在還跟我講收尾什麼，有病啊」(本院卷第117頁)。足見，原告於113年5月22日先以工程款計價不清，表示將於翌日退場拒絕繼續施作，被告隨即要求原告現在離場，並表示原告施作部分工程款會結算給付，並經原告立即表示同意，顯示，系爭工程契約關係應於113年5月22日經兩造合意終止，堪以認定。則系爭工程契約既經兩造合意終止，兩造於成立系爭工程契約時就系爭工程契約之終止未有相關約定；合意終止時，復未就終止後之權利義務關係及工程款給付另有特別約定，且契約終止後，雙方之權利義務即消滅，承攬人已無再為驗收合格及繳納保固保證金之可能，自應認工程款債權之清償期業已屆至。被告抗辯其對耀寬公司之保固期間尚未期滿，原告系爭工程保留款之清償條件尚未成就云云，不足採信。而系爭工程終止後，兩造經結算，第1、2期工程款尚分別有105,620元、279,949元，合計385,569元未付，為兩造所不爭執(本院卷第153頁)。則原告依民法第490條第1項、第505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工程契約終止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前揭未付工程款385,569元，即屬有據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㈢被告雖抗辯原告於施工期間有如附表(被證6)所示缺失未改善，致被告支出修補費用394,450元，得與原告之工程款債權互為抵銷等語，然為原告所否認，自應由被告就其抗辯未付工程款債權業經抵銷消滅之事實，負擔舉證責任。查被告固舉附表備註欄所示簽領單、請款單、現場照片、高空車機租賃明細單及人證即寬耀公司當時工地主任○○○為證。惟被告不爭執其將承包之泥作工程之打底及粉光工作分包予4個下包商，可知，因打底及粉光工作可能產出土渣之下包商，非僅原告1人，其他3個下包商亦可能產出。而被告所舉附表編號3之被證6-1工人簽領單(審訴卷第143至144頁)之簽領日期分別為113年4月22日(工作時間為4月20日前)及同年5月7日(工作時間為5月5日前)，並未註明係清潔原告施作區域之土渣，亦未經原告簽認，已難逕認必係清潔原告施工產生土渣之費用。且兩造間系爭工程第1期工程(地勤棟)，原告於113年5月4日即已完工，同年月7日兩造結算第1期工程款，同年月11日前被告即給付除保留款205,620元外之其餘全部工程款1,820,580元，同年月22日再給付未付工程款100,000元，倘上開簽領單之工人確係清理原告施工所生土渣，被告理應於兩造結算付款前，即會要求原告同意扣除，實無於付款時隻字未提即逕行付款之理。況且，原告提出於113年5月4日與被告法代林正峯之通訊軟體LINE中，即傳送多張屋內、屋外照片，並表示：「房間裡面都整理乾淨了」、「（屋外）都清潔乾淨了」、「這邊的地方已經清潔乾淨」，林正峰回覆：「那個昨天我請油漆的去弄的，所以當然我知道都乾淨了」，原告即表示：「我們自己清潔的，如果油漆有幫忙清拿(那)個部分請他拍照給我，謝謝」、「我剛剛才帶著兩個去全部清潔好了」，林正峯因此回覆：「好」(本院卷第51至43頁)，更見，原告於113年5月4日完工當天已將屋內、屋外清理完竣。則被告於原告完工清理後逾1個月，且因兩造合意終止原告於同年月22日退場，其他3下包商仍繼續施工之情況下，復持附表編號6之被證6-2(113年6月9日至7月17日期間)地勤棟土渣打除請款單(審訴卷第145頁)及被證6-3之113年6月20日土渣照片(審訴卷第147頁及本院卷第53頁)，主張係清理原告施工所遺留之土渣，即難採信。被告雖另舉人證即耀寬公司當時工地主任○○○為證，惟○○○固證述原告施工期間，曾現場直接告知原告須清理土渣(水箱及外牆)，惟同時證述：被告將承作工程內的打底粉光工作分包給4個下包商，原告是其中1個，他們有分自己的地方，伊不介入分工，打底粉光工作，會產生一些土渣，因為有水泥成分，當天沒有處理，就會乾掉，所以原則上他們當天做完之後自己清理乾淨，伊當天發現沒有清理，會拍照，馬上通知被告清理，被告有無通知原告清理，伊不曉得，被告未及時清理，伊即會扣款，但被告後來都有派人清理，被證6-3照片是外牆的照片，但伊看不出來是地勤棟還是女官棟，(外牆部分原告不是在5月初就做完?)外牆原告在之前有去做，水箱沒有清理是什麼時候，伊不確定等語(本院卷第94至106頁)，可見，○○○僅能確定原告施工期間，曾有水箱及外牆土渣未及時清理，經伊告知後，被告後來有清理，但不能確定原告於113年5月4日施工完工清理後，是否仍有遺留土渣未清理，且依其證述，其發現當天施工未清理，即會拍照通知被告清理，被告未及時清理即會扣款，則原告施工完工時若有土渣未清理，被告為免遭扣款，理應會迅速通知原告清理，實無拖延逾18日直至原告退場仍未通知原告清理之理，更見，○○○之證言不足以佐證被證6-2、6-3所示土渣，係原告施工所生未清理之土渣。另被告所舉附表編號7之被證6-4之高空車機租賃明細(審訴卷第151頁)，其租賃期間係113年8月22日至9月26日，已逾原告完工日3個多月，且依證人○○○證述：驗收前發現外牆及水箱有不平整，不平整的地方有些很高，會用Ａ梯去做補修，伊因此買了10幾組8尺的折合梯，被告也是搭梯子去處理，那是接近驗收的時候，驗收前整個水箱都重新再批土過，被證6-4是因為外牆沒有抹好，鷹架都拆了，工人要坐高空車去外牆高處施工等語。足見，外牆及水箱不平整處，於驗收前已全面使用Ａ梯重新批土，則驗收時再使用高空車機修補不平整，顯係針對使用Ａ梯重新批土後之瑕疵，而非原告施作之瑕疵，自難令原告負擔。至附表編號1至2、4至5、8所示清潔等費用，被告並未舉證證明確實有此部分支出，亦難憑採。故被告前揭抵銷抗辯，舉證均有未足，難以採信。
六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承攬及系爭工程契約終止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未付承攬報酬385,569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本件原告及被告分別陳明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，核無不合，因此依聲請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為准、免假執行之宣告。
七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故不逐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八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。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390條第2項、第392條第2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5　　年　　1 　 月　　26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陳景裕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5　　年　　1　　月　　26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楊芷心
附表：被告抗辯原告施作系爭工程部分打底粉光工程應扣款明細表（幣別：新臺幣）
		編號

		項目

		金額（元）

		備註



		1

		地勤棟遺留工程廢料未清運吊車費

		14,000

		被告委請吊車及工人清運支出費用：吊車2趟半天、2人2趟半天



		2

		地勤棟遺留工程廢料未清運工資

		7,000

		




		3

		地勤棟清潔費

		28,800

		被證6-1：工人簽領單據



		4

		攪拌機一台

		20,000

		原告借用被告新購俗稱「土牛」攪拌機一部



		5

		預支女官棟吊料粉光B區外牆

		20,000

		於113年5月9日前，原告向被告法代林正峯預支現金20,000元



		6

		地勤棟外牆打底粉光之土渣掉落鷹架未清除致乾硬在鷹架上，被告委請工人打除清潔，復原鷹架予廠商

		236,250

		被證6-2：請款單
被證6-3：現場照片



		7

		地勤棟外牆打底粉光未平整營造公司列缺失要求修補改善，租用高空作業車施工修補

		53,900

		被證6-4：高空車租賃明細單



		8

		女官棟B區清潔

		14,500

		吊車半天7,000元、5人半天7,500元



		總計

		


		394,4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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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年度訴字第43號

原      告  潘子晴  

訴訟代理人  張家榛律師

            趙英傑律師

被      告  玖太工程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林正峯  

訴訟代理人  孫嘉男律師

當事人間給付承攬報酬事件，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承攬報酬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8日言

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捌萬伍仟伍佰陸拾玖元，及自民國一

一三年十一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

息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本判決原告以新臺幣壹拾貳萬玖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，得假執行

。但被告以新臺幣參拾捌萬伍仟伍佰陸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

得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部分：

　　按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。但擴張或

   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55

   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起訴，原聲明：被告應給

    付原告新臺幣(下同)512,46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

    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嗣於本院審理中變

    更請求金額為385,569元本息(本院卷第86、93頁)。經核屬

   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，與上述規定相符，應予准許。

貳、實體部分：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承包岡山空軍官校新建宿舍工程中之泥作工

    程，並將部分區域之打底粉光工作分包予原告施作(下稱系

    爭工程)。兩造約定工程報酬計價方式以施作打底及粉光工

    作每坪1,100元；施作打底工作每坪700元，依實作面積數量

    估算分期給付承攬報酬(下稱第1期工程)，於施工期間又追

    加女官宿舍3F、浴廁、戊梯屋突及屋外等部份打底粉光工程

    (下稱第2期工程)。嗣雙方於113年5月7日結算第1期工程款

    ，迄至同年月11日止，被告共計給付第1期工程款1,820,580

    元；同月22日再給付第2期部分工程款132,000元及第1期工

    程部分未付款100,000元，尚餘第2期工程尾款279,949元及

    被告自行扣下之第1期工程保留款105,620元，合計385,569

    元未給付。原告乃據此向被告催討第2期未付工程款，卻遭

    被告拒絕，因此發生爭執，被告即要求原告離場，系爭工程

    契約因而終止，原告自得依民法第490條第1項及第505條第1

    項規定，請求被告給付前揭未付工程款385,569元本息。至

    被告主張原告有施工瑕疵及未作場地清潔，由其僱工代辦而

    為抵銷抗辯部分，並非事實，顯係事後虛增之款項，並無理

    由。為此，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

    原告385,569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

    按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；㈡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被告係自岡山空軍官校新建宿舍工程(含地勤棟

    、女官棟)之得標廠商耀寬營造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耀寬公司

    )承包其中泥作工程，為求加快工程進度依約完工，將泥作

    工程中之打底粉光工作分包予4個工作包商，其中部分區域

    之打底粉光工作分包予原告施作，兩造約定工程報酬計價方

    式以施作打底及粉光工作每坪1,100元；施作打底工作每坪7

    00元，依實作面積數量估算工程款。被告已給付原告工程款

    2,052,580元。固尚有第1期保留款105,620元及第2期工程款

    279,949元，合計385,569元未付，惟系爭工程耀寬公司甫於

    114年6月驗收，尚在保固期間，須待保固期滿無代墊修繕費

    用後，原告始得請求給付保留款，是原告請求給付保留款38

    5,569元，並無理由。另原告於施工期間有如附表(被證6)所

    示缺失未改善，且於113年5月23日即未再進場施工，致被告

    嗣後遭營造公司要求改正缺失而支出修補費用394,450元，

    自得向原告請求償還，並與原告若得請求工程款之請求互為

    抵銷，抵銷後原告之請求亦無理由等語，作為抗辯，並聲明

    ：㈠原告之訴駁回；㈡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擔保，請准免為假

    執行。

三、兩造不爭執事實：(本院卷第153頁)

　㈠被告承包岡山空軍官校新建宿舍工程中之泥作工程，並將部

    分區域之打底粉光工作分包予原告施作(即系爭工程)，兩造

    約定工程報酬計價方式以施作打底及粉光工作每坪1,100元

    ，施作打底工作每坪700元，依實作面積數量估算工程款。

　㈡被告已給付原告系爭工程工程款2,052,580元。

　㈢兩造原結算系爭工程第1期工程保留款205,620元未付，嗣被

    告於113年5月22日給付保留款100,000元予原告，尚餘105,6

    20元未付。

　㈣被告於113年5月22日給付原告系爭工程第2期工程款132,000

    元，尚餘279,949元未付。

　㈤原告自113年5月23日起未再進場施作系爭工程。

四、本件之爭點：(本院卷第153頁)　　　　　　

　㈠系爭工程因何終止?原告依民法第490條第1項及第505條第1項

   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工程第1期未付保留款105,620元及第

    2期未付款279,949元，合計385,569元，有無理由？

　㈡被告以被證6所示之應扣款項目及金額，主張抵銷前揭未付工

    程款，有無理由？　　

五、本院之判斷：

　㈠按稱承攬者，謂當事人約定，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，

    他方俟工作完成，給付報酬之契約；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

    付之，無須交付者，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，民法第490條

    第1項、第505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又契約之終止，有由當事

    人合意而終止者，亦有依當事人一方行使終止權而為終止之

    意思表示者；當事人一方行使終止權，其終止權之發生原因

    有依法律規定者，謂之法定終止權，亦有由於當事人以契約

    終止者，謂之約定終止權。合意終止為契約行為，於合意終

    止後，當事人間權利義務關係，悉依當事人之約定定之(最

    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6號判決意旨參照)。當事人合意

    終止承攬契約後，倘未另有約定，契約當然向後失其效力，

    定作人僅需就契約終止時承攬人已完成工作部分給付報酬(

   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360號判決意旨參照)。契約終止

    時，自終止之日起，雙方之權利義務即消滅，承攬人於契約

    終止後，已無再為驗收合格及繳納保固保證金之可能，應認

    工程款債權之清償期業已屆至(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

    號判決意旨參照)。

　㈡經查，被告自岡山空軍官校新建宿舍工程(含地勤棟、女官棟)之得標廠商耀寬公司承包其中泥作工程，再將泥作工程中之打底粉光工作分包予4個工作包商，其中部分區域之打底粉光工作即系爭工程分包予原告施作，兩造間並無書面契約，僅口頭約定工程報酬計價方式以施作打底及粉光工作每坪1,100元，僅施作打底工作每坪700元，依實作面積數量估算工程款，為兩造所不爭。嗣系爭工程第1期工程完工，第2期工程尚未完工，兩造因第2期工程款計價及給付事宜滋生爭議，協商無果，原告乃於113年5月22日與被告法代林正峯之通訊軟體LINE中表示：「我做到哪裡?你給我算清楚給我，我明天退了自己找人來處理」，林正峯回覆：「但你做的部分一塊錢不會欠你，但你修繕的部分你放掉跟你修繕的部分做一半的，我絕對扣回來，叫人家修繕花得比較多，我一定多出來的錢一定算在你那裡」(本院卷第117頁)…；隨即於兩造工作群組，被告法代之妻○○○向原告表示：「現在別說這麼多了，你做得不舒服，已經請你離場了，該算的一定會算給你，就這樣」、「既然讓子晴小姐做得那麼不開心，那你現在趕快離場，別再囉唆了」，原告回覆：「不然在這裡跟你玩啊！廢話」，○○○再表示：好啦，別廢話了，東西趕快準備趕快退場」(審訴卷第71、69頁)；原告復於113年5月23日與被告法代林正峯之通訊軟體LINE中表示：「你們要求我推(退)出去，現在還跟我講收尾什麼，有病啊」(本院卷第117頁)。足見，原告於113年5月22日先以工程款計價不清，表示將於翌日退場拒絕繼續施作，被告隨即要求原告現在離場，並表示原告施作部分工程款會結算給付，並經原告立即表示同意，顯示，系爭工程契約關係應於113年5月22日經兩造合意終止，堪以認定。則系爭工程契約既經兩造合意終止，兩造於成立系爭工程契約時就系爭工程契約之終止未有相關約定；合意終止時，復未就終止後之權利義務關係及工程款給付另有特別約定，且契約終止後，雙方之權利義務即消滅，承攬人已無再為驗收合格及繳納保固保證金之可能，自應認工程款債權之清償期業已屆至。被告抗辯其對耀寬公司之保固期間尚未期滿，原告系爭工程保留款之清償條件尚未成就云云，不足採信。而系爭工程終止後，兩造經結算，第1、2期工程款尚分別有105,620元、279,949元，合計385,569元未付，為兩造所不爭執(本院卷第153頁)。則原告依民法第490條第1項、第505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工程契約終止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前揭未付工程款385,569元，即屬有據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㈢被告雖抗辯原告於施工期間有如附表(被證6)所示缺失未改善

    ，致被告支出修補費用394,450元，得與原告之工程款債權

    互為抵銷等語，然為原告所否認，自應由被告就其抗辯未付

    工程款債權業經抵銷消滅之事實，負擔舉證責任。查被告固

    舉附表備註欄所示簽領單、請款單、現場照片、高空車機租

    賃明細單及人證即寬耀公司當時工地主任○○○為證。惟被告

    不爭執其將承包之泥作工程之打底及粉光工作分包予4個下

    包商，可知，因打底及粉光工作可能產出土渣之下包商，非

    僅原告1人，其他3個下包商亦可能產出。而被告所舉附表編

    號3之被證6-1工人簽領單(審訴卷第143至144頁)之簽領日期

    分別為113年4月22日(工作時間為4月20日前)及同年5月7日(

    工作時間為5月5日前)，並未註明係清潔原告施作區域之土

    渣，亦未經原告簽認，已難逕認必係清潔原告施工產生土渣

    之費用。且兩造間系爭工程第1期工程(地勤棟)，原告於113

    年5月4日即已完工，同年月7日兩造結算第1期工程款，同年

    月11日前被告即給付除保留款205,620元外之其餘全部工程

    款1,820,580元，同年月22日再給付未付工程款100,000元，

    倘上開簽領單之工人確係清理原告施工所生土渣，被告理應

    於兩造結算付款前，即會要求原告同意扣除，實無於付款時

    隻字未提即逕行付款之理。況且，原告提出於113年5月4日

    與被告法代林正峯之通訊軟體LINE中，即傳送多張屋內、屋

    外照片，並表示：「房間裡面都整理乾淨了」、「（屋外）

    都清潔乾淨了」、「這邊的地方已經清潔乾淨」，林正峰回

    覆：「那個昨天我請油漆的去弄的，所以當然我知道都乾淨

    了」，原告即表示：「我們自己清潔的，如果油漆有幫忙清

    拿(那)個部分請他拍照給我，謝謝」、「我剛剛才帶著兩個

    去全部清潔好了」，林正峯因此回覆：「好」(本院卷第51

    至43頁)，更見，原告於113年5月4日完工當天已將屋內、屋

    外清理完竣。則被告於原告完工清理後逾1個月，且因兩造

    合意終止原告於同年月22日退場，其他3下包商仍繼續施工

    之情況下，復持附表編號6之被證6-2(113年6月9日至7月17

    日期間)地勤棟土渣打除請款單(審訴卷第145頁)及被證6-3

    之113年6月20日土渣照片(審訴卷第147頁及本院卷第53頁)

    ，主張係清理原告施工所遺留之土渣，即難採信。被告雖另

    舉人證即耀寬公司當時工地主任○○○為證，惟○○○固證述原告

    施工期間，曾現場直接告知原告須清理土渣(水箱及外牆)，

    惟同時證述：被告將承作工程內的打底粉光工作分包給4個

    下包商，原告是其中1個，他們有分自己的地方，伊不介入

    分工，打底粉光工作，會產生一些土渣，因為有水泥成分，

    當天沒有處理，就會乾掉，所以原則上他們當天做完之後自

    己清理乾淨，伊當天發現沒有清理，會拍照，馬上通知被告

    清理，被告有無通知原告清理，伊不曉得，被告未及時清理

    ，伊即會扣款，但被告後來都有派人清理，被證6-3照片是

    外牆的照片，但伊看不出來是地勤棟還是女官棟，(外牆部

    分原告不是在5月初就做完?)外牆原告在之前有去做，水箱

    沒有清理是什麼時候，伊不確定等語(本院卷第94至106頁)

    ，可見，○○○僅能確定原告施工期間，曾有水箱及外牆土渣

    未及時清理，經伊告知後，被告後來有清理，但不能確定原

    告於113年5月4日施工完工清理後，是否仍有遺留土渣未清

    理，且依其證述，其發現當天施工未清理，即會拍照通知被

    告清理，被告未及時清理即會扣款，則原告施工完工時若有

    土渣未清理，被告為免遭扣款，理應會迅速通知原告清理，

    實無拖延逾18日直至原告退場仍未通知原告清理之理，更見

    ，○○○之證言不足以佐證被證6-2、6-3所示土渣，係原告施

    工所生未清理之土渣。另被告所舉附表編號7之被證6-4之高

    空車機租賃明細(審訴卷第151頁)，其租賃期間係113年8月2

    2日至9月26日，已逾原告完工日3個多月，且依證人○○○證述

    ：驗收前發現外牆及水箱有不平整，不平整的地方有些很高

    ，會用Ａ梯去做補修，伊因此買了10幾組8尺的折合梯，被告

    也是搭梯子去處理，那是接近驗收的時候，驗收前整個水箱

    都重新再批土過，被證6-4是因為外牆沒有抹好，鷹架都拆

    了，工人要坐高空車去外牆高處施工等語。足見，外牆及水

    箱不平整處，於驗收前已全面使用Ａ梯重新批土，則驗收時

    再使用高空車機修補不平整，顯係針對使用Ａ梯重新批土後

    之瑕疵，而非原告施作之瑕疵，自難令原告負擔。至附表編

    號1至2、4至5、8所示清潔等費用，被告並未舉證證明確實

    有此部分支出，亦難憑採。故被告前揭抵銷抗辯，舉證均有

    未足，難以採信。

六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承攬及系爭工程契約終止之法律關係，請

    求被告給付未付承攬報酬385,569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

    之翌日即113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

    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本件原告及被告分別陳明願供

    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，核無不合，因此依聲

    請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為准、免假執行之宣告。

七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

    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故不逐一論

    列，附此敘明。

八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。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

    第390條第2項、第392條第2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5　　年　　1 　 月　　26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陳景裕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5　　年　　1　　月　　26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楊芷心

附表：被告抗辯原告施作系爭工程部分打底粉光工程應扣款明細

      表（幣別：新臺幣）

編號 項目 金額（元） 備註 1 地勤棟遺留工程廢料未清運吊車費 14,000 被告委請吊車及工人清運支出費用：吊車2趟半天、2人2趟半天 2 地勤棟遺留工程廢料未清運工資 7,000  3 地勤棟清潔費 28,800 被證6-1：工人簽領單據 4 攪拌機一台 20,000 原告借用被告新購俗稱「土牛」攪拌機一部 5 預支女官棟吊料粉光B區外牆 20,000 於113年5月9日前，原告向被告法代林正峯預支現金20,000元 6 地勤棟外牆打底粉光之土渣掉落鷹架未清除致乾硬在鷹架上，被告委請工人打除清潔，復原鷹架予廠商 236,250 被證6-2：請款單 被證6-3：現場照片 7 地勤棟外牆打底粉光未平整營造公司列缺失要求修補改善，租用高空作業車施工修補 53,900 被證6-4：高空車租賃明細單 8 女官棟B區清潔 14,500 吊車半天7,000元、5人半天7,500元 總計  394,450  






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訴字第43號
原      告  潘子晴  
訴訟代理人  張家榛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趙英傑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玖太工程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林正峯  
訴訟代理人  孫嘉男律師
當事人間給付承攬報酬事件，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承攬報酬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捌萬伍仟伍佰陸拾玖元，及自民國一一三年十一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本判決原告以新臺幣壹拾貳萬玖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，得假執行。但被告以新臺幣參拾捌萬伍仟伍佰陸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部分：
　　按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。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起訴，原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(下同)512,46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請求金額為385,569元本息(本院卷第86、93頁)。經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，與上述規定相符，應予准許。
貳、實體部分：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承包岡山空軍官校新建宿舍工程中之泥作工程，並將部分區域之打底粉光工作分包予原告施作(下稱系爭工程)。兩造約定工程報酬計價方式以施作打底及粉光工作每坪1,100元；施作打底工作每坪700元，依實作面積數量估算分期給付承攬報酬(下稱第1期工程)，於施工期間又追加女官宿舍3F、浴廁、戊梯屋突及屋外等部份打底粉光工程(下稱第2期工程)。嗣雙方於113年5月7日結算第1期工程款，迄至同年月11日止，被告共計給付第1期工程款1,820,580元；同月22日再給付第2期部分工程款132,000元及第1期工程部分未付款100,000元，尚餘第2期工程尾款279,949元及被告自行扣下之第1期工程保留款105,620元，合計385,569元未給付。原告乃據此向被告催討第2期未付工程款，卻遭被告拒絕，因此發生爭執，被告即要求原告離場，系爭工程契約因而終止，原告自得依民法第490條第1項及第505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被告給付前揭未付工程款385,569元本息。至被告主張原告有施工瑕疵及未作場地清潔，由其僱工代辦而為抵銷抗辯部分，並非事實，顯係事後虛增之款項，並無理由。為此，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85,569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；㈡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被告係自岡山空軍官校新建宿舍工程(含地勤棟、女官棟)之得標廠商耀寬營造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耀寬公司)承包其中泥作工程，為求加快工程進度依約完工，將泥作工程中之打底粉光工作分包予4個工作包商，其中部分區域之打底粉光工作分包予原告施作，兩造約定工程報酬計價方式以施作打底及粉光工作每坪1,100元；施作打底工作每坪700元，依實作面積數量估算工程款。被告已給付原告工程款2,052,580元。固尚有第1期保留款105,620元及第2期工程款279,949元，合計385,569元未付，惟系爭工程耀寬公司甫於114年6月驗收，尚在保固期間，須待保固期滿無代墊修繕費用後，原告始得請求給付保留款，是原告請求給付保留款385,569元，並無理由。另原告於施工期間有如附表(被證6)所示缺失未改善，且於113年5月23日即未再進場施工，致被告嗣後遭營造公司要求改正缺失而支出修補費用394,450元，自得向原告請求償還，並與原告若得請求工程款之請求互為抵銷，抵銷後原告之請求亦無理由等語，作為抗辯，並聲明：㈠原告之訴駁回；㈡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擔保，請准免為假執行。
三、兩造不爭執事實：(本院卷第153頁)
　㈠被告承包岡山空軍官校新建宿舍工程中之泥作工程，並將部分區域之打底粉光工作分包予原告施作(即系爭工程)，兩造約定工程報酬計價方式以施作打底及粉光工作每坪1,100元，施作打底工作每坪700元，依實作面積數量估算工程款。
　㈡被告已給付原告系爭工程工程款2,052,580元。
　㈢兩造原結算系爭工程第1期工程保留款205,620元未付，嗣被告於113年5月22日給付保留款100,000元予原告，尚餘105,620元未付。
　㈣被告於113年5月22日給付原告系爭工程第2期工程款132,000元，尚餘279,949元未付。
　㈤原告自113年5月23日起未再進場施作系爭工程。
四、本件之爭點：(本院卷第153頁)　　　　　　
　㈠系爭工程因何終止?原告依民法第490條第1項及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工程第1期未付保留款105,620元及第2期未付款279,949元，合計385,569元，有無理由？
　㈡被告以被證6所示之應扣款項目及金額，主張抵銷前揭未付工程款，有無理由？　　
五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按稱承攬者，謂當事人約定，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，他方俟工作完成，給付報酬之契約；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，無須交付者，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，民法第490條第1項、第505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又契約之終止，有由當事人合意而終止者，亦有依當事人一方行使終止權而為終止之意思表示者；當事人一方行使終止權，其終止權之發生原因有依法律規定者，謂之法定終止權，亦有由於當事人以契約終止者，謂之約定終止權。合意終止為契約行為，於合意終止後，當事人間權利義務關係，悉依當事人之約定定之(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6號判決意旨參照)。當事人合意終止承攬契約後，倘未另有約定，契約當然向後失其效力，定作人僅需就契約終止時承攬人已完成工作部分給付報酬(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360號判決意旨參照)。契約終止時，自終止之日起，雙方之權利義務即消滅，承攬人於契約終止後，已無再為驗收合格及繳納保固保證金之可能，應認工程款債權之清償期業已屆至(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號判決意旨參照)。
　㈡經查，被告自岡山空軍官校新建宿舍工程(含地勤棟、女官棟)之得標廠商耀寬公司承包其中泥作工程，再將泥作工程中之打底粉光工作分包予4個工作包商，其中部分區域之打底粉光工作即系爭工程分包予原告施作，兩造間並無書面契約，僅口頭約定工程報酬計價方式以施作打底及粉光工作每坪1,100元，僅施作打底工作每坪700元，依實作面積數量估算工程款，為兩造所不爭。嗣系爭工程第1期工程完工，第2期工程尚未完工，兩造因第2期工程款計價及給付事宜滋生爭議，協商無果，原告乃於113年5月22日與被告法代林正峯之通訊軟體LINE中表示：「我做到哪裡?你給我算清楚給我，我明天退了自己找人來處理」，林正峯回覆：「但你做的部分一塊錢不會欠你，但你修繕的部分你放掉跟你修繕的部分做一半的，我絕對扣回來，叫人家修繕花得比較多，我一定多出來的錢一定算在你那裡」(本院卷第117頁)…；隨即於兩造工作群組，被告法代之妻○○○向原告表示：「現在別說這麼多了，你做得不舒服，已經請你離場了，該算的一定會算給你，就這樣」、「既然讓子晴小姐做得那麼不開心，那你現在趕快離場，別再囉唆了」，原告回覆：「不然在這裡跟你玩啊！廢話」，○○○再表示：好啦，別廢話了，東西趕快準備趕快退場」(審訴卷第71、69頁)；原告復於113年5月23日與被告法代林正峯之通訊軟體LINE中表示：「你們要求我推(退)出去，現在還跟我講收尾什麼，有病啊」(本院卷第117頁)。足見，原告於113年5月22日先以工程款計價不清，表示將於翌日退場拒絕繼續施作，被告隨即要求原告現在離場，並表示原告施作部分工程款會結算給付，並經原告立即表示同意，顯示，系爭工程契約關係應於113年5月22日經兩造合意終止，堪以認定。則系爭工程契約既經兩造合意終止，兩造於成立系爭工程契約時就系爭工程契約之終止未有相關約定；合意終止時，復未就終止後之權利義務關係及工程款給付另有特別約定，且契約終止後，雙方之權利義務即消滅，承攬人已無再為驗收合格及繳納保固保證金之可能，自應認工程款債權之清償期業已屆至。被告抗辯其對耀寬公司之保固期間尚未期滿，原告系爭工程保留款之清償條件尚未成就云云，不足採信。而系爭工程終止後，兩造經結算，第1、2期工程款尚分別有105,620元、279,949元，合計385,569元未付，為兩造所不爭執(本院卷第153頁)。則原告依民法第490條第1項、第505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工程契約終止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前揭未付工程款385,569元，即屬有據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㈢被告雖抗辯原告於施工期間有如附表(被證6)所示缺失未改善，致被告支出修補費用394,450元，得與原告之工程款債權互為抵銷等語，然為原告所否認，自應由被告就其抗辯未付工程款債權業經抵銷消滅之事實，負擔舉證責任。查被告固舉附表備註欄所示簽領單、請款單、現場照片、高空車機租賃明細單及人證即寬耀公司當時工地主任○○○為證。惟被告不爭執其將承包之泥作工程之打底及粉光工作分包予4個下包商，可知，因打底及粉光工作可能產出土渣之下包商，非僅原告1人，其他3個下包商亦可能產出。而被告所舉附表編號3之被證6-1工人簽領單(審訴卷第143至144頁)之簽領日期分別為113年4月22日(工作時間為4月20日前)及同年5月7日(工作時間為5月5日前)，並未註明係清潔原告施作區域之土渣，亦未經原告簽認，已難逕認必係清潔原告施工產生土渣之費用。且兩造間系爭工程第1期工程(地勤棟)，原告於113年5月4日即已完工，同年月7日兩造結算第1期工程款，同年月11日前被告即給付除保留款205,620元外之其餘全部工程款1,820,580元，同年月22日再給付未付工程款100,000元，倘上開簽領單之工人確係清理原告施工所生土渣，被告理應於兩造結算付款前，即會要求原告同意扣除，實無於付款時隻字未提即逕行付款之理。況且，原告提出於113年5月4日與被告法代林正峯之通訊軟體LINE中，即傳送多張屋內、屋外照片，並表示：「房間裡面都整理乾淨了」、「（屋外）都清潔乾淨了」、「這邊的地方已經清潔乾淨」，林正峰回覆：「那個昨天我請油漆的去弄的，所以當然我知道都乾淨了」，原告即表示：「我們自己清潔的，如果油漆有幫忙清拿(那)個部分請他拍照給我，謝謝」、「我剛剛才帶著兩個去全部清潔好了」，林正峯因此回覆：「好」(本院卷第51至43頁)，更見，原告於113年5月4日完工當天已將屋內、屋外清理完竣。則被告於原告完工清理後逾1個月，且因兩造合意終止原告於同年月22日退場，其他3下包商仍繼續施工之情況下，復持附表編號6之被證6-2(113年6月9日至7月17日期間)地勤棟土渣打除請款單(審訴卷第145頁)及被證6-3之113年6月20日土渣照片(審訴卷第147頁及本院卷第53頁)，主張係清理原告施工所遺留之土渣，即難採信。被告雖另舉人證即耀寬公司當時工地主任○○○為證，惟○○○固證述原告施工期間，曾現場直接告知原告須清理土渣(水箱及外牆)，惟同時證述：被告將承作工程內的打底粉光工作分包給4個下包商，原告是其中1個，他們有分自己的地方，伊不介入分工，打底粉光工作，會產生一些土渣，因為有水泥成分，當天沒有處理，就會乾掉，所以原則上他們當天做完之後自己清理乾淨，伊當天發現沒有清理，會拍照，馬上通知被告清理，被告有無通知原告清理，伊不曉得，被告未及時清理，伊即會扣款，但被告後來都有派人清理，被證6-3照片是外牆的照片，但伊看不出來是地勤棟還是女官棟，(外牆部分原告不是在5月初就做完?)外牆原告在之前有去做，水箱沒有清理是什麼時候，伊不確定等語(本院卷第94至106頁)，可見，○○○僅能確定原告施工期間，曾有水箱及外牆土渣未及時清理，經伊告知後，被告後來有清理，但不能確定原告於113年5月4日施工完工清理後，是否仍有遺留土渣未清理，且依其證述，其發現當天施工未清理，即會拍照通知被告清理，被告未及時清理即會扣款，則原告施工完工時若有土渣未清理，被告為免遭扣款，理應會迅速通知原告清理，實無拖延逾18日直至原告退場仍未通知原告清理之理，更見，○○○之證言不足以佐證被證6-2、6-3所示土渣，係原告施工所生未清理之土渣。另被告所舉附表編號7之被證6-4之高空車機租賃明細(審訴卷第151頁)，其租賃期間係113年8月22日至9月26日，已逾原告完工日3個多月，且依證人○○○證述：驗收前發現外牆及水箱有不平整，不平整的地方有些很高，會用Ａ梯去做補修，伊因此買了10幾組8尺的折合梯，被告也是搭梯子去處理，那是接近驗收的時候，驗收前整個水箱都重新再批土過，被證6-4是因為外牆沒有抹好，鷹架都拆了，工人要坐高空車去外牆高處施工等語。足見，外牆及水箱不平整處，於驗收前已全面使用Ａ梯重新批土，則驗收時再使用高空車機修補不平整，顯係針對使用Ａ梯重新批土後之瑕疵，而非原告施作之瑕疵，自難令原告負擔。至附表編號1至2、4至5、8所示清潔等費用，被告並未舉證證明確實有此部分支出，亦難憑採。故被告前揭抵銷抗辯，舉證均有未足，難以採信。
六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承攬及系爭工程契約終止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未付承攬報酬385,569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本件原告及被告分別陳明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，核無不合，因此依聲請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為准、免假執行之宣告。
七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故不逐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八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。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390條第2項、第392條第2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5　　年　　1 　 月　　26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陳景裕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5　　年　　1　　月　　26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楊芷心
附表：被告抗辯原告施作系爭工程部分打底粉光工程應扣款明細表（幣別：新臺幣）
		編號

		項目

		金額（元）

		備註



		1

		地勤棟遺留工程廢料未清運吊車費

		14,000

		被告委請吊車及工人清運支出費用：吊車2趟半天、2人2趟半天



		2

		地勤棟遺留工程廢料未清運工資

		7,000

		




		3

		地勤棟清潔費

		28,800

		被證6-1：工人簽領單據



		4

		攪拌機一台

		20,000

		原告借用被告新購俗稱「土牛」攪拌機一部



		5

		預支女官棟吊料粉光B區外牆

		20,000

		於113年5月9日前，原告向被告法代林正峯預支現金20,000元



		6

		地勤棟外牆打底粉光之土渣掉落鷹架未清除致乾硬在鷹架上，被告委請工人打除清潔，復原鷹架予廠商

		236,250

		被證6-2：請款單
被證6-3：現場照片



		7

		地勤棟外牆打底粉光未平整營造公司列缺失要求修補改善，租用高空作業車施工修補

		53,900

		被證6-4：高空車租賃明細單



		8

		女官棟B區清潔

		14,500

		吊車半天7,000元、5人半天7,500元



		總計

		


		394,450

		











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43號

原      告  潘子晴  

訴訟代理人  張家榛律師

            趙英傑律師

被      告  玖太工程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林正峯  

訴訟代理人  孫嘉男律師

當事人間給付承攬報酬事件，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承攬報酬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捌萬伍仟伍佰陸拾玖元，及自民國一一三年十一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本判決原告以新臺幣壹拾貳萬玖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，得假執行。但被告以新臺幣參拾捌萬伍仟伍佰陸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部分：

　　按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。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起訴，原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(下同)512,46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請求金額為385,569元本息(本院卷第86、93頁)。經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，與上述規定相符，應予准許。

貳、實體部分：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承包岡山空軍官校新建宿舍工程中之泥作工程，並將部分區域之打底粉光工作分包予原告施作(下稱系爭工程)。兩造約定工程報酬計價方式以施作打底及粉光工作每坪1,100元；施作打底工作每坪700元，依實作面積數量估算分期給付承攬報酬(下稱第1期工程)，於施工期間又追加女官宿舍3F、浴廁、戊梯屋突及屋外等部份打底粉光工程(下稱第2期工程)。嗣雙方於113年5月7日結算第1期工程款，迄至同年月11日止，被告共計給付第1期工程款1,820,580元；同月22日再給付第2期部分工程款132,000元及第1期工程部分未付款100,000元，尚餘第2期工程尾款279,949元及被告自行扣下之第1期工程保留款105,620元，合計385,569元未給付。原告乃據此向被告催討第2期未付工程款，卻遭被告拒絕，因此發生爭執，被告即要求原告離場，系爭工程契約因而終止，原告自得依民法第490條第1項及第505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被告給付前揭未付工程款385,569元本息。至被告主張原告有施工瑕疵及未作場地清潔，由其僱工代辦而為抵銷抗辯部分，並非事實，顯係事後虛增之款項，並無理由。為此，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85,569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；㈡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被告係自岡山空軍官校新建宿舍工程(含地勤棟、女官棟)之得標廠商耀寬營造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耀寬公司)承包其中泥作工程，為求加快工程進度依約完工，將泥作工程中之打底粉光工作分包予4個工作包商，其中部分區域之打底粉光工作分包予原告施作，兩造約定工程報酬計價方式以施作打底及粉光工作每坪1,100元；施作打底工作每坪700元，依實作面積數量估算工程款。被告已給付原告工程款2,052,580元。固尚有第1期保留款105,620元及第2期工程款279,949元，合計385,569元未付，惟系爭工程耀寬公司甫於114年6月驗收，尚在保固期間，須待保固期滿無代墊修繕費用後，原告始得請求給付保留款，是原告請求給付保留款385,569元，並無理由。另原告於施工期間有如附表(被證6)所示缺失未改善，且於113年5月23日即未再進場施工，致被告嗣後遭營造公司要求改正缺失而支出修補費用394,450元，自得向原告請求償還，並與原告若得請求工程款之請求互為抵銷，抵銷後原告之請求亦無理由等語，作為抗辯，並聲明：㈠原告之訴駁回；㈡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擔保，請准免為假執行。

三、兩造不爭執事實：(本院卷第153頁)

　㈠被告承包岡山空軍官校新建宿舍工程中之泥作工程，並將部分區域之打底粉光工作分包予原告施作(即系爭工程)，兩造約定工程報酬計價方式以施作打底及粉光工作每坪1,100元，施作打底工作每坪700元，依實作面積數量估算工程款。

　㈡被告已給付原告系爭工程工程款2,052,580元。

　㈢兩造原結算系爭工程第1期工程保留款205,620元未付，嗣被告於113年5月22日給付保留款100,000元予原告，尚餘105,620元未付。

　㈣被告於113年5月22日給付原告系爭工程第2期工程款132,000元，尚餘279,949元未付。

　㈤原告自113年5月23日起未再進場施作系爭工程。

四、本件之爭點：(本院卷第153頁)　　　　　　

　㈠系爭工程因何終止?原告依民法第490條第1項及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工程第1期未付保留款105,620元及第2期未付款279,949元，合計385,569元，有無理由？

　㈡被告以被證6所示之應扣款項目及金額，主張抵銷前揭未付工程款，有無理由？　　

五、本院之判斷：

　㈠按稱承攬者，謂當事人約定，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，他方俟工作完成，給付報酬之契約；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，無須交付者，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，民法第490條第1項、第505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又契約之終止，有由當事人合意而終止者，亦有依當事人一方行使終止權而為終止之意思表示者；當事人一方行使終止權，其終止權之發生原因有依法律規定者，謂之法定終止權，亦有由於當事人以契約終止者，謂之約定終止權。合意終止為契約行為，於合意終止後，當事人間權利義務關係，悉依當事人之約定定之(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6號判決意旨參照)。當事人合意終止承攬契約後，倘未另有約定，契約當然向後失其效力，定作人僅需就契約終止時承攬人已完成工作部分給付報酬(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360號判決意旨參照)。契約終止時，自終止之日起，雙方之權利義務即消滅，承攬人於契約終止後，已無再為驗收合格及繳納保固保證金之可能，應認工程款債權之清償期業已屆至(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號判決意旨參照)。

　㈡經查，被告自岡山空軍官校新建宿舍工程(含地勤棟、女官棟)之得標廠商耀寬公司承包其中泥作工程，再將泥作工程中之打底粉光工作分包予4個工作包商，其中部分區域之打底粉光工作即系爭工程分包予原告施作，兩造間並無書面契約，僅口頭約定工程報酬計價方式以施作打底及粉光工作每坪1,100元，僅施作打底工作每坪700元，依實作面積數量估算工程款，為兩造所不爭。嗣系爭工程第1期工程完工，第2期工程尚未完工，兩造因第2期工程款計價及給付事宜滋生爭議，協商無果，原告乃於113年5月22日與被告法代林正峯之通訊軟體LINE中表示：「我做到哪裡?你給我算清楚給我，我明天退了自己找人來處理」，林正峯回覆：「但你做的部分一塊錢不會欠你，但你修繕的部分你放掉跟你修繕的部分做一半的，我絕對扣回來，叫人家修繕花得比較多，我一定多出來的錢一定算在你那裡」(本院卷第117頁)…；隨即於兩造工作群組，被告法代之妻○○○向原告表示：「現在別說這麼多了，你做得不舒服，已經請你離場了，該算的一定會算給你，就這樣」、「既然讓子晴小姐做得那麼不開心，那你現在趕快離場，別再囉唆了」，原告回覆：「不然在這裡跟你玩啊！廢話」，○○○再表示：好啦，別廢話了，東西趕快準備趕快退場」(審訴卷第71、69頁)；原告復於113年5月23日與被告法代林正峯之通訊軟體LINE中表示：「你們要求我推(退)出去，現在還跟我講收尾什麼，有病啊」(本院卷第117頁)。足見，原告於113年5月22日先以工程款計價不清，表示將於翌日退場拒絕繼續施作，被告隨即要求原告現在離場，並表示原告施作部分工程款會結算給付，並經原告立即表示同意，顯示，系爭工程契約關係應於113年5月22日經兩造合意終止，堪以認定。則系爭工程契約既經兩造合意終止，兩造於成立系爭工程契約時就系爭工程契約之終止未有相關約定；合意終止時，復未就終止後之權利義務關係及工程款給付另有特別約定，且契約終止後，雙方之權利義務即消滅，承攬人已無再為驗收合格及繳納保固保證金之可能，自應認工程款債權之清償期業已屆至。被告抗辯其對耀寬公司之保固期間尚未期滿，原告系爭工程保留款之清償條件尚未成就云云，不足採信。而系爭工程終止後，兩造經結算，第1、2期工程款尚分別有105,620元、279,949元，合計385,569元未付，為兩造所不爭執(本院卷第153頁)。則原告依民法第490條第1項、第505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工程契約終止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前揭未付工程款385,569元，即屬有據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㈢被告雖抗辯原告於施工期間有如附表(被證6)所示缺失未改善，致被告支出修補費用394,450元，得與原告之工程款債權互為抵銷等語，然為原告所否認，自應由被告就其抗辯未付工程款債權業經抵銷消滅之事實，負擔舉證責任。查被告固舉附表備註欄所示簽領單、請款單、現場照片、高空車機租賃明細單及人證即寬耀公司當時工地主任○○○為證。惟被告不爭執其將承包之泥作工程之打底及粉光工作分包予4個下包商，可知，因打底及粉光工作可能產出土渣之下包商，非僅原告1人，其他3個下包商亦可能產出。而被告所舉附表編號3之被證6-1工人簽領單(審訴卷第143至144頁)之簽領日期分別為113年4月22日(工作時間為4月20日前)及同年5月7日(工作時間為5月5日前)，並未註明係清潔原告施作區域之土渣，亦未經原告簽認，已難逕認必係清潔原告施工產生土渣之費用。且兩造間系爭工程第1期工程(地勤棟)，原告於113年5月4日即已完工，同年月7日兩造結算第1期工程款，同年月11日前被告即給付除保留款205,620元外之其餘全部工程款1,820,580元，同年月22日再給付未付工程款100,000元，倘上開簽領單之工人確係清理原告施工所生土渣，被告理應於兩造結算付款前，即會要求原告同意扣除，實無於付款時隻字未提即逕行付款之理。況且，原告提出於113年5月4日與被告法代林正峯之通訊軟體LINE中，即傳送多張屋內、屋外照片，並表示：「房間裡面都整理乾淨了」、「（屋外）都清潔乾淨了」、「這邊的地方已經清潔乾淨」，林正峰回覆：「那個昨天我請油漆的去弄的，所以當然我知道都乾淨了」，原告即表示：「我們自己清潔的，如果油漆有幫忙清拿(那)個部分請他拍照給我，謝謝」、「我剛剛才帶著兩個去全部清潔好了」，林正峯因此回覆：「好」(本院卷第51至43頁)，更見，原告於113年5月4日完工當天已將屋內、屋外清理完竣。則被告於原告完工清理後逾1個月，且因兩造合意終止原告於同年月22日退場，其他3下包商仍繼續施工之情況下，復持附表編號6之被證6-2(113年6月9日至7月17日期間)地勤棟土渣打除請款單(審訴卷第145頁)及被證6-3之113年6月20日土渣照片(審訴卷第147頁及本院卷第53頁)，主張係清理原告施工所遺留之土渣，即難採信。被告雖另舉人證即耀寬公司當時工地主任○○○為證，惟○○○固證述原告施工期間，曾現場直接告知原告須清理土渣(水箱及外牆)，惟同時證述：被告將承作工程內的打底粉光工作分包給4個下包商，原告是其中1個，他們有分自己的地方，伊不介入分工，打底粉光工作，會產生一些土渣，因為有水泥成分，當天沒有處理，就會乾掉，所以原則上他們當天做完之後自己清理乾淨，伊當天發現沒有清理，會拍照，馬上通知被告清理，被告有無通知原告清理，伊不曉得，被告未及時清理，伊即會扣款，但被告後來都有派人清理，被證6-3照片是外牆的照片，但伊看不出來是地勤棟還是女官棟，(外牆部分原告不是在5月初就做完?)外牆原告在之前有去做，水箱沒有清理是什麼時候，伊不確定等語(本院卷第94至106頁)，可見，○○○僅能確定原告施工期間，曾有水箱及外牆土渣未及時清理，經伊告知後，被告後來有清理，但不能確定原告於113年5月4日施工完工清理後，是否仍有遺留土渣未清理，且依其證述，其發現當天施工未清理，即會拍照通知被告清理，被告未及時清理即會扣款，則原告施工完工時若有土渣未清理，被告為免遭扣款，理應會迅速通知原告清理，實無拖延逾18日直至原告退場仍未通知原告清理之理，更見，○○○之證言不足以佐證被證6-2、6-3所示土渣，係原告施工所生未清理之土渣。另被告所舉附表編號7之被證6-4之高空車機租賃明細(審訴卷第151頁)，其租賃期間係113年8月22日至9月26日，已逾原告完工日3個多月，且依證人○○○證述：驗收前發現外牆及水箱有不平整，不平整的地方有些很高，會用Ａ梯去做補修，伊因此買了10幾組8尺的折合梯，被告也是搭梯子去處理，那是接近驗收的時候，驗收前整個水箱都重新再批土過，被證6-4是因為外牆沒有抹好，鷹架都拆了，工人要坐高空車去外牆高處施工等語。足見，外牆及水箱不平整處，於驗收前已全面使用Ａ梯重新批土，則驗收時再使用高空車機修補不平整，顯係針對使用Ａ梯重新批土後之瑕疵，而非原告施作之瑕疵，自難令原告負擔。至附表編號1至2、4至5、8所示清潔等費用，被告並未舉證證明確實有此部分支出，亦難憑採。故被告前揭抵銷抗辯，舉證均有未足，難以採信。

六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承攬及系爭工程契約終止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未付承攬報酬385,569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本件原告及被告分別陳明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，核無不合，因此依聲請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為准、免假執行之宣告。

七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故不逐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
八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。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390條第2項、第392條第2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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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陳景裕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5　　年　　1　　月　　26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楊芷心

附表：被告抗辯原告施作系爭工程部分打底粉光工程應扣款明細表（幣別：新臺幣）

編號 項目 金額（元） 備註 1 地勤棟遺留工程廢料未清運吊車費 14,000 被告委請吊車及工人清運支出費用：吊車2趟半天、2人2趟半天 2 地勤棟遺留工程廢料未清運工資 7,000  3 地勤棟清潔費 28,800 被證6-1：工人簽領單據 4 攪拌機一台 20,000 原告借用被告新購俗稱「土牛」攪拌機一部 5 預支女官棟吊料粉光B區外牆 20,000 於113年5月9日前，原告向被告法代林正峯預支現金20,000元 6 地勤棟外牆打底粉光之土渣掉落鷹架未清除致乾硬在鷹架上，被告委請工人打除清潔，復原鷹架予廠商 236,250 被證6-2：請款單 被證6-3：現場照片 7 地勤棟外牆打底粉光未平整營造公司列缺失要求修補改善，租用高空作業車施工修補 53,900 被證6-4：高空車租賃明細單 8 女官棟B區清潔 14,500 吊車半天7,000元、5人半天7,500元 總計  394,450  





